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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党建工作融合的意见》的通   知
 
本院各党支部：
为切实防范和纠正党建工作与审判工作“两张皮”的问题，协调推进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，现将《关于加强党建工作融合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
               中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会
2023年2月23日

 (
3
)
关于加强党建工作融合的意见

各党支部：
在协调推进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的过程中，为切实防范和纠正党建工作与审判工作“两张皮”的问题，尤其要避免互相掣肘，提出如下工作建议：
一是党建工作要与学习教育相融合。坚持政治学习和审判业务学习并重，坚持将政治性学习教育与审判业务学习培训统筹安排。提倡支部学习工作会议与各部门业务学习工作会议尽量联合召开。时间安排上联合，但议题和内容不进行混同，以有效利用时间，节约资源，提高效率，为党建工作与审判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。
二是党建工作要与审判工作相融合。努力实现法院党建工作与审判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发展、同促进，在研究制定审判执行工作时，把党建工作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纳入其中，把机关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与发挥好部门的职能作用紧密结合起来，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。尤其是在重大案件审理、集中执行等重大活动中，要通过成立临时党支部、党员先锋突击队、党员先锋岗等形式，做到敢于亮身份、举党旗。
三是党建工作与司法为民相融合。要充分运用党建工作以人民性为根本与“司法为民”的根本宗旨相通的特性，在司法亲民、便民、利民等措施中体现法院党建工作特色。例如在诉讼信访接待、建设网上申诉平台、配备电子触摸屏、案件信息自动查询设备以及法院微信公众号、官方微博、热线电话等工作中，设立“党员志愿服务岗”，为群众提供诉讼引导、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。设立“党群连心驿站”，开展“支部结对，党员结亲”“双报到”、扶贫“一对一”帮扶、“加班一小时”、法治讲座、巡回审判等“党员活动日”活动，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法院党建工作带来的实效。
四是党建工作与选树典型相融合。坚持党员先进典型与审判业务先进典型选树相互结合，在评选推荐优秀共产党员时，优先从审判绩效靠前的法官中考虑，增强其说服力；在评选推荐优秀法官、模范法官、办案标兵时，强调其政治上必须合格，纪律作风上必须过硬，否则宁缺毋滥。政治部门通过设立“职业生涯规划站”，建立“双培养”机制，即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，把年轻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，促进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合理梯次配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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